


招生簡章內容

各項作業時程各項作業時程

登記及入學資格

登記資格(含特種生)審查辦法

登記程序及分發程序登記程序及分發程序

校系分則

採計術科校系及音樂主副修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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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簡章發售辦法招生簡章發售辦法
可由本會網站訂購，或洽各代售單位現場購買，
每本工本費 元整每本工本費80元整。

方 式 時 間 發 售 地 點

102年11月05日 請於本會網站訂購
團體訂購

102年11月05日
至102年12月05日

請於本會網站訂購

(限學校、補習班)

個 別
網路訂購

102年11月05日
至103年07月15日

請於本會網站訂購

現場購買
102年11月09日

至103年07月28日
詳見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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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售地點：於指定學校及大考中心販售，請考生留意。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
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
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國立嘉義大學
輔仁大學 國立中正大學輔仁大學 國立中正大學
中原大學 國立成功大學
國立中央大學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立中央大學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
國立清華大學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
國立聯合大學 國立宜蘭大學國立聯合大學 國立宜蘭大學
東海大學 國立東華大學
國立中興大學 國立臺東高中國立中興大學 國立臺東高中
逢甲大學 國立馬公高中
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國立金門大學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國立金門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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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日程(1)( )

月份 事 項 日 期月份 事 項 日 期

11月 發售「招生簡章」 102/11/09至103/07/28

開放「練習版」、「教學影片」下載 103/05/07至103/07/18

5月 登記資格(含特種生資格)審查繳件 103/05/01至103/05/30

發售 登記分發相關資訊 至發售「登記分發相關資訊」 103/05/02至103/07/28

公布「資格審查結果 103/06/10

6月

公布「資格審查結果」 103/06/10

資格審查申覆 103/06/10至103/06/23資格審查申覆 103/06/10至103/06/23

5



重要日程(2)

月份 事 項 日 期

公布最低登記標準及招生名額
(含回流名額)

103/07/18

7月

(含回流名額)

登記志願「單機版」下載 103/07/18

開放「繳交登記費」 103/07/18至103/07/28(12:00止)

開放「網路登記分發志願」 102/07/24至102/07/28(16:30止)

錄取公告(放榜) 103/08/06

8月

錄取公告(放榜) 103/08/06

受理「分發結果複查申請」 103/08/06至103/08/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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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組統計資料

•• 招生學校：共招生學校：共66所大學校院所大學校院

統計項目 系組數統計項目 系組數

招 生 系 組 1,749系組招 生 系 組 1,749系組

新 增 系 組 14系組

更名/分組系組 68系組

停招 合併系組 系組停招/合併系組 20系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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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測及指考採計組合統計學測及指考採計組合統計

採計方式 103＇系組數 102＇系組數採計方式 103 系組數 102 系組數

未設學測檢定 1624(92.9%) 1,579(90.9%)

設有學測檢定 125(7.1%) 158(9.1%)

未採計術科 1,671(49種組合) 1,655(48種組合)

有採計術科 78(18種組合) 82(21種組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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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費系組一覽表公費系組一覽表

校名 公費系組數

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3
國立政治大學 1
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5
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3
臺北市立大學 6臺北市立大學 6
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3
國立嘉義大學 3國立嘉義大學 3

共計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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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登記及入學資格新增登記及入學資格

第十五款

完成高中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。

第十六款

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 或於專科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，或於專科
學校、職業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者。

第十七款

於專業領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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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審查(1)

• 繳交學力證明文件：
除學校團報之應屆生及已通過「93至102年登除學校團報之應屆生及已通過「93至102年登
記資格審查」之考生外，均須繳件。

• 繳交特種身分證明文件：全體特種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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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審查(2)

辦理方法：辦理方法：

團體辦理(含學校及補習班)須上網登錄考團體辦理(含學校及補習班)須上網登錄考
生資料再列印清冊連同證明文件寄至本會
辦理。辦理。

個別報名考生可上網登錄資料並函件辦理。個別報名考生可上網登錄資料並函件辦理

繳件日期：103年05月01日至103年05月30日繳件日期：103年05月01日至103年05月30日
(以郵戳為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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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路登記分發志願(1)

繳費期間為 月 日起至 月 日中午 時止繳費期間為7月18日起至7月28日中午12時止。

繳款帳號依考生身分證號碼設定。

（登記分發相關資訊中不再刊印繳款帳號及通行碼）（登記分發相關資訊中不再刊印繳款帳號及通行碼）

登記費為220元 中低收入戶考生登記費154元 低登記費為220元，中低收入戶考生登記費154元，低
收入戶考生免繳登記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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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路登記分發志願(2)

先繳交登記費用，後上網登記志願。

以考生之身分證號碼、指考准考證號碼登入，登

入後自定通行碼入後自定通行碼。

可登記100個志願，完成最後確認前可不限次數

暫存及更改志願。暫存及更改志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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